关于2024年度德宏州中央农业经营主体
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
实施情况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省农业农村厅：
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总结报告 2024年中央资金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任务实施情况的通知》文件精神，德宏州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积极按照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工作措施、扎实抓好全州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组织实施，各项绩效考核指标均于11月初全面完成，现将项目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任务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一是家庭农场经费安排。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已全部到位，共计56万元，其中：州级42万元，县级14万元；按照项目进度资金已于11月底全部拨付项目实施家庭农场。二是名录管理情况。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17个项目已按照要求进行了“一码通”赋码工作；同时，要求项目实施家庭农场利用“随手记”进行记账，直观了解项目实施家庭农场的收入与支出情况。
（二）资金绩效落实情况。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17个均于11月底全部完成，具体情况：
1.省级项目完成情况（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项目共2个，财政扶持资金共计30万元，每个15万元：瑞丽市杨开瑶养殖家庭农场用于采购清粪车1辆（规格为5立方4驱动），全混日粮搅拌机（TMR）1台（规格为7立方卧式22kw）、撒料机1台（规格为5立方柴油车25马力），草料传输带1条，投入12万元，引进新品种繁育母牛（月龄18~24，体重250~300公斤），投入22万元，储备优质饲草料150吨，投入15万元；盈江县平原镇盈禾种植家庭农场 用于购买大型拖拉机一台，型号：东方红IX1604(G4)，投入23.8万元。
2.州级项目完成情况（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共12个，财政扶持资金共计12万元，每个1万元）：芒市段保家庭农场用于购买美丰尿素3479公斤，单价为2.875元/公斤；芒市勐戛镇贤旺家庭农场用于购买大理洱源有机肥13.4吨，单价为750元/吨；芒市勐戛镇云胜家庭农场用于购买草料碎草机1台8600元、粉碎机1台8200元部分资金；芒市三台山乡彩西家庭农场用于购买2台抽水机3650元，1台碎枝机4800元，1723米塑料管1550元；梁河县荣座茶叶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买杀青机1台1.5万元部分资金；梁河县洪发家禽养殖家庭农场用于购买热水风机3套0.6万元，循环泵1套0.4万元；盈江县旧城镇韩家柚子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买高压输出管1000米；盈江县弄璋镇德盈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买高效复合肥2吨，单价5000元/吨；盈江县弄璋镇鑫森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用于购买猪自由铁槽13个，单价800元/个；盈江县太平镇亿通家庭农场用于购买插秧机1台15万元部分资金；瑞丽市塔西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买土秀才复合微生物肥料十五红40公斤56袋，单价为180元/袋；瑞丽市立君休闲渔业家庭农场用于购买叶轮式增氧机5台，单价为0.2万元/台。
3.县级项目完成情况（共3家，财政扶持资金共计14万元，其中：梁河县5万元、盈江县6万元、陇川县3万元）：梁河县生强茶叶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买杀青机1台1.36万元，揉茶机1台1.3万元，小型鲜叶输送机一套2万元；盈江县平原镇盈禾种植家庭农场用于购置雷沃欧豹M804-3X（G4）拖拉机机头一台部分资金，单价11万元/台；陇川县云之巴达农旅家庭农场用于购置高透光po膜8丝厚消雾无滴膜6050平方米，单价4.4元/平方米，220V/150W卷帘电机5台，单价680元/台。
（三）重点支持情况。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无扶持粮油类家庭农场。
二、资金使用全链条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使用日常监管工作机制和具体措施。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在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项目资金补助方式采取专项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经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实地验收通过，项目实施家庭农场持相关报账手续到州农经站报账，州农经站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及时通过财政一体化系统按相关程序拨付到实施项目家庭农场开户银行。
（二）财政支农政策公开和政策解读情况。一是日常管理。通过专人负责政务公开工作，明确工作职责，要求按时间、按节点报送最新工作动态，及时发布和更新项目相关政策信息；二是拓展公开渠道。通过实地办理业务、发放宣传单、政务平台、微信群等形式，有效将项目申报、过程、完成情况等反馈给广大群众，主动引导社会舆情，切实增强项目公开透明度。
（三）防范骗取套取财政支农资金风险的具体做法。一是在项目申报期间，州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县市开展项目申报工作，通过家庭农场申报、县级审核上报、州级复核、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申报项目内容和资金准确无误；二是严把资金使用，确保资金确实用在项目建设内容，项目通过州农业农村局验收后，项目实施家庭农场需持购买清单、发票、收据或转账凭证才可到州农经站报账；三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州级、县市分别对项目实施家庭农场开展2—3次监督检查，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等进行日常监管，确保项目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四）对支持主体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措施。为进一步规范有序地推进全州17个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建设，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州实际，制定了《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暨培优提质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对开展家庭农场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背景、内容及措施、资金使用、组织实施、内控管理、绩效管理做了明确的规定；涉及项目3个县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方案，严格按照方案进行资金和日常监督管理。
（五）其他措施。德宏州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家庭农场发展，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专门确定由州农经站负责组织实施，并要求各县市农业部门提高思想认识，以生态惠民为目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动与财政等部门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做好资金审核拨付、项目验收、安全生产等工作。
三、任务实施主要成效
（一）家庭农场夯实组织基础、提升运营质量方面。2024年德宏州实施的项目覆盖5个县市的种植、养殖等多个农业领域，主要用于家庭农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等方面。通过项目实施，我州17个家庭农场改善了经营生产条件，提高了经营作业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二）家庭农场强化服务带动能力方面。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家庭农场在当地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周边农户纷纷学习借鉴其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形成了良好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预计2024年为17个项目家庭农场共计增加收益300多万元，节省用工1000余个，带动农户530余户，农户产出收益达400多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三）家庭农场利用信息化工具提升组织运行规范化水平。一是能够及时掌握家庭农场的经营状况、土地规模、产业类型等关键信息，为精准施策提供有力依据；二是“一码通”的推广应用为家庭农场搭建起一座与市场、消费者便捷沟通的桥梁，每个家庭农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农场的详细信息，包括农场简介、产品种类、联系方式等，有效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三是“随手记”记账软件的推广为家庭农场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帮助家庭农场主轻松记录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收支、农事活动、农资采购等信息，实现了农场财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生产成本有效降低，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其他成效。通过相关政策支持与信息技术，德宏州家庭农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目前，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2865家，“一码通”赋码1626家，这些家庭农场涵盖了种植、养殖、林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成为德宏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
四、项目验收情况
在州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邵建萍副局长为组长的项目验收组于2024年11月18-22日，对梁河县、盈江县、瑞丽、芒市14个州本级家庭农场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组主要围绕家庭农场项目申报内容，对项目单位的生产规模化、管理规范化、设施标准化、科技示范化等方面进行检查验收，采取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实地检查、听取综合汇报等形式进行验收，并按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评价标准进行量化评分，形成州级验收意见：14个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各项管理制度、档案资料齐全，能严格按照项目建设内容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内容按时按质完成，达到预期目标及效果，均通过州级验收。
五、存在问题
1.部分家庭农场资金配套压力大。尽管有中央资金支持，但总体项目资金较少，加之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效益比较低，回报见效慢，在经营初期一次性投入比较集中，部分家庭农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较大资金缺口，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方面，自筹资金困难，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和效果。
2.家庭农场主经营素质有待提高。目前，我州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主体是原来的种养大户和留守人员，他们的共同点是热情高、能吃苦，实践经验丰富，但毕竟受学历、理念等因素影响，缺乏科学的生产和管理能力，多数仅限于传统的种植和养殖方式，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场的创新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3.家庭农场市场对接能力不足。部分家庭农场在农产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投入不足，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不畅，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价格波动较大，市场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六、下步工作建议
1. 加强资金扶持与监管。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更多信贷支持，缓解资金压力。同时，加强对项目的跟踪问效和建后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2. 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加大对家庭农场主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鼓励家庭农场引进高素质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3. 提升市场对接能力。引导家庭农场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推广。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组织参加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202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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